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关于2024年5月24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5月24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对5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了审批。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5个工作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方式：
Email：smhbjjgk@163.com  密码：67910097（环评批复下载地址）
电话/传真：0871-67911933  0871-67910097
通信地址：嵩明县北部行政办公区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
邮编：651700





2024年5月24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序号
	文件名称
	批复文号
	批复时间

	
1
	关于《云南通衢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嵩明杨林试验室提升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嵩生环复〔2024〕35号
	

2024年5月24日

	
2
	关于《昆明德亿机床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机床钣金制造及喷塑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嵩生环复〔2024〕36号
	2024年5月24日

	
3
	关于《云南米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加工总部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嵩生环复〔2024〕37号
	2024年5月24日

	
4
	关于《昆明葵东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绿色食品可降解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嵩生环复〔2024〕38号
	2024年5月24日

	
5
	关于《云南涂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装饰板材及木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嵩生环复〔2024〕39号
	[bookmark: _GoBack]2024年5月24日





